澎湖縣政府
115年度澎湖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
(地方型SBIR)
公司未滿五人聲明書
　　茲因本單位員工人數共＿＿人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之規定，未滿5人，得免成為投保單位，故未辦理員工投勞保事宜。另若於計畫審查通過後，立即成立勞保單位，即辦理投勞保事宜，且主動告知澎湖縣政府，以上聲明如有不實，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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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